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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市通信管理局关于加强我市光纤到户
建设及验收工作的通知
 

滨海新区建交局、各区（县）建委、各功能区管委会、各电信运营企业、各住宅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及各有关单位： 
    2014年6月，市通信管理局和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并联合组织了3期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宣贯活动。 
    为确保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设施与建筑同步建设、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满足广大电信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进一步加强我市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各项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区（县）建设主管部门要将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纳入日常监管工作范围，对本部门负责管理的住宅类建设项目要按照两委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要求逐一排查，认真履行职责，加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监督力度，严把质量关，加强对光纤到户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二、各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光纤到户国家标准要求同步进行住宅区和住宅建筑通信配套设施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在住宅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要严格审查《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中各项强制性条文落实情况，着重审查住宅区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容量、用户接入点处预留的配线设备安装空间、电信间及设备间面积能否满足至少3家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业务接入需求，对违反强制性条文以及存在不符合规范规定的，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三、建设单位必须同步建设住宅区内（建筑红线内）通信管道和楼内通信暗管、暗线等通信设施，预先铺设入户光纤、预留设备间，所需投资由建设单位承担，纳入相应建设项目预算。对建设单位未同步建设红线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的行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纠正和处罚。 
四、建设单位应组织对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进行验收，市通信管理局根据《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监督光纤到户工程质量。对工程施工及验收中违反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和通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通信管理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纠正和处罚。 
五、电信运营企业提供电信服务时，要充分保障电信用户的选择权，不得与任何单位签订垄断协议、排他协议。电信运营企业不得将不符合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住宅区及住宅建筑的通信设施接入公用电信网。对擅自在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建设光纤到户通信设施的电信运营企业，擅自将不符合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信设施接入公用电信网并开展电信业务的电信运营企业，由市通信管理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进行纠正和处罚。 
六、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市通信管理局将加大对2013年4月1日后批复立项的住宅区和住宅建筑贯彻光纤到户国家标准情况的检查力度，对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和相关建设、通信管理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纠正和处罚，并通过适当媒体予以公示。 
  
  
  
  
市  建  委              市通信管理局 
2015年2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